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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協議書(108年 3月 28日核定) 

立協議書人：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甲方） 

土地所有權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乙方同意提供土地由甲方依照大眾捷運法、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新北市

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優惠辦法（以下簡稱優惠辦法）、新北市大眾捷

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作業原則（以下簡稱權益分配作業原則），辦理開發事宜，

經雙方議定條款如下，以資共同遵守： 

（本協議書以下條款係為範本，得視實際需求調整內容，由甲乙雙方同意後簽署） 

第一條  乙方提供土地： 

一、乙方願將所有坐落  市（縣）  區(市、鄉、鎮）  段  ○小段    地

號等  筆土地（如附土地清冊），先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甲方進行開發，並不

領取協議價購土地款計新臺幣               元（以協議價購當期之市價計算），

雙方同意以開發完成後之市有不動產價值依本協議書第三條第一項計算方式所

得抵付。 

二、乙方如符優惠辦法第四條第一項之要件，其所有土地上之地上物，應由甲

方依新北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規定計算價格

一併價購取得。 

三、乙方應配合工程建設之需要，依甲方通知之期限前拆遷地上物並交付土地。 

四、乙方應於簽訂本協議書同時簽訂土地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提供所有權

狀及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應備之各類證件，交由甲方辦理後續產權移轉登記

相關事宜。 

第二條  甲方以主管機關身分對開發完成之市有不動產之權利義務，除其他法

令另有規定外，原則如下： 

一、取得捷運設施所需使用之室內樓地板面積及室外之空間。 

二、□取得因土地開發變更都市計畫核定屬甲方之容積樓地板面積。 

□取得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規定所增加容積樓地板面積之半數。 

三、取得前款建築物樓地板面積所應持分之共有部分樓地板面積。 

四、無償取得前三款建築物樓地板面積所應持分之土地所有權。 

五、負擔第一款至第三款之委託建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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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都市計畫變更規定有所不同，本條得依個案都市計畫或相關法令規定調

整） 

第三條  甲方開發完成後，乙方依協議價購土地款換算權值額度，並依優惠辦

法第六條規定核定之議定價格，以集中、連貫之方式，選配開發完成

後之不動產。乙方權值換算方式如下： 

P= Bx(V/ΣV) ，式中 

P：乙方權值。 

B：甲方所取得之開發完成後不動產價值（即權益分配作業原則第十

八點第一項第三款之權值），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含甲方以主管

機關身分所取得容積樓地板面積及其應有之土地及建築物共有部

分之價值。 

V：乙方未領取之協議價購土地款（原土地上有建築物者，須依優惠

辦法第六條規定以原建築物於協議價購當期之各樓層價值比例重

新分算） 

ΣV：開發基地依協議價購當期市價計算之總金額。 

乙方選配時，權值如達一戶或一建物單位之三分之二以上價值者，得

依優惠辦法第八條第一項辦理。 

不符前項規定者，得依優惠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辦理。 

選配完成後乙方如有剩餘權值，由甲方以現金方式進行找補。 

乙方選擇區位作業悉依權益分配作業原則第二十點規定辦理，如未於

該規定之期限內回復區位意願調查或完成區位選擇，視同放棄區位選

擇權利，如致無法選定區位時，僅得由甲方依其可分配權值以現金方

式進行找補。 

協議價購當期市價計算之基準日為民國   年   月  日。 

第四條  乙方於依前條約定分回開發完成不動產價值之前，得向甲方提出申請

並經同意後，由甲方按第一條所訂協議價購土地款給付乙方，乙方受

領協議價購土地款者，不得再依本協議主張其他任何權利。 

第五條  本協議書簽訂後，如甲方未經乙方之同意而不進行開發時，乙方得解

除本協議。甲方應以解除協議當時以市價計算之金額給付乙方。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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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低於第一條協議價購土地款及其利息。 

前項利息之計算，以本土地所有權移轉日起，依五大行庫一年期之平

均存款利率，以單利計算至乙方通知甲方解除本協議之日止。 

依前二項之約定辦理時，甲方已取得之土地所有權不受影響，乙方不

得要求返還。 

第六條  本協議書簽訂後，如因不可歸責於甲乙雙方之事由、法令之限制或事

實上之理由，致無法進行開發時，甲乙雙方均得解除本協議，甲方應

按第一條協議價購土地款及其利息（計算方式比照前條）給付乙方。 

依前項約定辦理時，甲方已取得之土地所有權不受影響，乙方不得要

求返還。 

第七條  其他約定： 

一、稅費及其他費用負擔，除另有約定者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地價稅：乙方將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甲方前，由乙方負擔；開發後乙

方取得之土地，於使用執照取得後，由乙方負擔。 

（二）工程受益費：乙方將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甲方前已發生者，全部由乙

方負擔。 

（三）房屋稅：乙方取得開發後建物，由乙方負擔。 

（四）乙方取得開發後建物之移轉登記規費、建物所有權第一次測量及登記規

費、地政士報酬、印花稅、公證費等費用由乙方負擔。 

（五）乙方取得開發後建物因合建交換所生契稅由乙方負擔；乙方取得開發後

建物因合建交換所生之營業 稅由乙方負擔，但應扣除相對應樓地板之

預估建造費用中已支付部分之營業稅。 

（六）取得使用執照前，乙方經甲方同意增列為起造人，因變更起造人所產生

之費用，由乙方負擔。 

（七）乙方因買賣、贈與或繼承所發生之一切稅費及地政士報酬由乙方負擔。 

（八）乙方取得開發後建物之水、電、瓦斯等外接管線費 用由乙方負擔。 

（九）乙方取得開發後建物之公共水電費、大樓管理費，自交屋完成日起由乙

方負擔。 

（十）開發後建物之各類公共基金由各建物取得人負擔，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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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等規定交付提列之費用。 

二、乙方之戶籍或通訊地址如有變更時，應即以書面通知甲方。如因可歸責於

乙方之事由，致函件不能送達時，以郵局第一次投遞日期視為送達日期。 

三、如因繼承、贈與、買賣或其他原因須轉讓本協議書之權利義務時，全體繼

承人或乙方及其繼受人應以書面向甲方提出申請，並依甲方要求檢具應備

文件經同意後，與甲方另行簽訂協議書。 

四、乙方移轉予甲方之土地，如經發現地下掩埋廢棄物，乙方應負清理責任；

乙方如未於甲方通知期限前清理完畢者，得由甲方或甲方委託之第三人代

為清理，並由乙方負擔該等費用。 

五、本協議如有未盡事宜，應適用有關法令之規定。法令無規定者，依習慣；

無習慣者，依法理。 

六、如因本協議而發生訴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第八條  本協議書正本貳份，甲乙雙方各執壹份；副本貳份，由甲方收執。本

協議自簽訂之日起生效，至雙方之權利義務均已履行完畢之日止。 

 

立協議書人甲方： 

新北市政府 

代表人：市長  ○○○ 

住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立協議書人乙方： 

○○○ 

身分證號碼（或統一編號）：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